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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碳排放权交易市场作为中国应对气候变化、实现“双碳”目标的重要工具之一,被视为高效的市场化减排策略。
然而,其在实践中面临价格信号不稳定、配额分配机制刚性、全国与地方协同不足以及社会公平性保障不足等问题。 本

文基于多中心治理理论与政策组合理论,从治理主体分工协作、政策工具协同性与动态适配性出发,分析评估中国碳市

场的运行逻辑与政策效果。 在此基础上,提出以下对策建议:一是优化配额分配机制,在高排放行业引入基准线法,并建

立配额储备和动态调节机制;二是提升碳价信号的合理性和稳定性,充分发挥价格发现功能,同时完善价格监测和风险

预警机制,强化碳排放数据质量管理;三是加强中央与地方协同治理,为地方提供技术支持和专项培训,同时为地方政策

实施预留灵活性;四是强化社会公平性保障,扩大国家核证自愿减排量(ＣＣＥＲ)的适用范围和抵销比例,为中小企业履

约提供更多选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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引言

在应对气候变化的众多政策工具中,碳排

放权交易市场(碳市场)因其高效的减排成本

控制能力而备受关注。 自 ２００５ 年欧盟碳排放

交 易 体 系 ( Ｅｕｒｏｐｅａｎ Ｕｎｉｏｎ Ｇｒｅｅｎｈｏｕｓｅ Ｇａｓ
Ｅｍｉｓｓｉｏｎ Ｔｒａｄｉｎｇ Ｓｃｈｅｍｅ,ＥＵ ＥＴＳ)启动以来,全
球已有超过 ６０ 个国家和地区建立了碳市场[１]。
中国的碳市场建设起步于地方试点阶段。 中国

于 ２０１１ 年提出建立国内碳排放权交易市场的

计划,并在北京、天津、上海、广东等 ７ 个地区启

动了碳交易试点。 这些试点在配额分配、监测

报告与核查(ＭＲＶ)体系建设、碳金融工具创新

等方面进行了诸多探索[２],这些试点经验为全

国碳市场的建设提供了宝贵的实践支持。
２０１７ 年,中国正式启动全国碳排放交易体

系,这标志着中国在碳定价机制上取得重要进

展,但全国统一碳市场建设尚处于初期阶

段[３]。 首先,不同试点在配额分配方式、交易规

则、核查方法等方面存在较大差异,导致全国市

场在整合地方经验时面临较大障碍[４]。 其次,
全国市场在初期采用免费分配配额的方式,虽
然降低了企业的履约成本,但对其减排动力的

激励作用有限[５]。 此外,碳金融方面专业人才

和知识体系及法律法规构建仍有不足[３]。
在中国碳市场的建设中,中央政府负责全

国碳市场的总体设计,而地方试点则通过竞拍

机制、碳金融工具创新等,为全国框架提供实践

支持[６]。 通过分层协作与工具互补,中国碳市

场有效平衡了统一性与灵活性,但如何进一步

增强政策的动态适配性与中央地方协同机制,
仍是未来需要解决的关键问题。 多中心治理与

政策组合理论为分析中国碳市场的治理逻辑提

供了重要视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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传统的气候治理以联合国气候变化框架公

约 ( Ｕｎｉｔｅｄ Ｎａｔｉｏｎｓ Ｆｒａｍｅｗｏｒｋ Ｃｏｎｖｅｎｔｉｏｎ ｏｎ
Ｃｌｉｍａｔｅ Ｃｈａｎｇｅ,ＵＮＦＣＣＣ)为核心,采用自上而

下的模式,但这一模式存在执行力不足的问题。
近年来,气候治理逐渐向多中心化(ｐｏｌｙｃｅｎｔｒｉｃ
ｇｏｖｅｒｎａｎｃｅ)转型,即由国家、地区、城市、企业等

多层次的多个主体共同推动[７]。 多中心治理

理论由 Ｏｓｔｒｏｍ 提出[８],强调治理复杂社会生态

系统时,单一的中央集权模式难以有效应对公

共事务的多样性与复杂性。 多中心治理通过在

不同层级设立多个相对独立但相互协作的治理

主体,实现灵活性与整合性的平衡。 这一理论

在气候治理领域得以充分运用,即国际协议设

定总体框架,国家层级制定政策目标,而地方层

级通过试点探索适配性政策[９]。 同时,多中心

治理注重信息共享与反馈机制的建立,以弥补

不同主体之间因利益诉求和能力差异而导致的

协同障碍[１０]。
政策组合理论则从政策工具设计的角度,

为多中心治理提供了技术支持。 该理论强调,
通过功能互补的政策工具组合,可以更高效地

应对复杂治理问题[１１]。 政策组合的有效性体

现在以下三个方面:一是功能性,即政策工具需

明确目标导向,如碳市场中的总量控制机制;二
是协同性,即工具之间需相辅相成,例如欧盟

ＥＴＳ 通过拍卖与市场稳定储备机制(ＭＳＲ)结

合,实现了碳价的稳定与减排激励[１２];三是动

态适配性,即工具应根据外部条件变化灵活调

整,如碳市场需要根据技术进步与经济形势优

化配额分配规则[１３]。
在中国碳市场建设中,地方试点在配额分

配方式、交易规则、核查标准等方面的差异,导
致政策碎片化,削弱了中央与地方的协同效

应[１４]。 研究发现,中国碳市场的发展具有两大

特点,一是治理主体之间的分工协作,二是政策

工具在不同层级和领域之间的协调配合。 中央

政府负责顶层设计与规则制定,地方政府结合

区域实际进行政策探索,企业通过市场机制履

行减排责任,多方协作推动了碳市场的运行与

发展;政策工具则在全国与地方的实践中展现

了功能性和协同性,但动态调整能力仍需进一

步完善。 本文通过政策效果的多维评估,全面

分析了碳市场在减排效率、技术创新和公平性

等方面的成效与不足,为碳市场未来的优化提

供了重要依据。

１　 中国碳市场的现状特点

１. １　 治理主体的分工协作是推动中国碳市场

发展的关键

在中国碳市场的建设中,中央政府、地方政

府、企业和市场等多元主体通过分工协作,共同

推动碳市场的运行与发展。 中央政府扮演了顶

层设计和统一规则制定的核心角色,通过设定

总量控制目标、制定配额分配规则和履约机制,
确保了碳市场的规范性与统一性[１５]。 此外,中
央政府还负责建立全国统一的监测报告与核查

体系,以提高碳市场的透明度与公信力,同时通

过专项资金支持高排放行业企业的低碳技术研

发,降低其履约成本。
地方政府在碳市场建设中扮演了政策创新

者的角色,各地结合区域经济特点和产业结构,
有效探索了多样化的政策工具,如,广东省率先

探索碳配额拍卖机制[１６]。 这些地方创新为全

国碳市场的政策设计提供了有益参考。 然而,
由于地方试点的多样性与全国市场的统一性之

间存在一定冲突,一些地方经验未能完全融入

全国碳市场的政策设计中。 企业作为非政府行

为主体,其对政策的响应和履约直接影响市场

的运行效果。 在全国碳市场中,企业通过交易

碳排放配额(ＣＥＡ)来满足履约要求。 地方政

府通过试点项目与企业形成了紧密的协作关

系。 然而,受限于技术能力和资金支持的差异,
一些企业在减排实践中面临较大压力,尤其是

中小企业缺乏足够的资源来进行低碳技术的研

发与应用。
综上,在中国碳市场的建设中,治理主体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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分工协作体现了多中心治理的特征。 中央政

府、地方政府和企业通过分工协作,共同推动了

中国碳市场的发展。 中央政府负责制定统一规

则和顶层设计,为地方政府和企业提供政策支

持和制度保障;地方政府通过政策试点和创新,
探索适应本地产业结构的减排路径;企业则在

各级政府的指导下,通过市场交易履行减排义

务,并逐步提高自身的低碳竞争力。 这种上下

联动、多方协作的治理模式有效整合了不同主

体的优势,体现了多中心治理在复杂环境问题

中的适用性。
１. ２　 政策工具的协同性与动态适配性决定碳

市场政策设计的有效性

政策工具的协同性与动态适配性是评估碳

市场政策设计有效性的重要维度。 从功能性角

度讲,全国碳市场采用了总量控制与交易机制,
通过设定排放上限和允许企业间交易配额,实
现了减排目标与经济效率的平衡。 这一政策工

具的功能性体现在以下两个方面:一是通过总

量控制实现碳排放的刚性约束;二是通过交易

机制降低企业的减排成本。 聚焦协同性,地方

试点的政策工具为全国市场提供了重要补充。
如,北京试点的碳金融工具为企业提供了资金

支持[１７]。 这些地方经验在一定程度上弥补了

全国市场在政策设计上的不足。 然而,由于地

方试点与全国市场之间缺乏有效的整合机制,
政策工具的协同性未能充分发挥。 此外,从整

体环境治理政策角度来讲,当碳交易与其他政

策工具(如能效政策、可再生能源支持政策或

碳税)共存时,可能会出现政策冲突(例如双重

计量或双重覆盖),导致额外的经济成本或效

率损失[１８]。
中国碳市场的政策工具在某些方面体现了

功能性和协同性,但从动态适配性角度来看,中
国碳市场在多个方面仍存在不足,特别是在碳

价调控、配额分配机制和行业覆盖范围等领域

存在不足,但也展现出一定的改进潜力。 首先,
碳价信号是碳市场发挥调节作用的核心,而价

格波动的稳定性直接影响企业的减排动力和市

场效率[１９－２０]。 中国碳市场的价格波动具有显

著的波动聚集性特征,即价格在短期内频繁大

幅波动,而在长期内表现出较弱的周期性[２１]。
这种高波动性限制了碳价信号的有效性,导致

企业对市场的不确定性敏感,抑制了其参与交

易的积极性。 此外,长期的价格信号不稳定可

能削弱企业对低碳技术投资的信心。 欧盟碳市

场通过市场稳定储备机制为企业提供了更清晰

的长期价格信号,增强了其减排动力[１２]。 然

而,中国碳市场尚未引入类似的调节工具,价格

波动幅度较大且持续时间较长,这说明市场在

动态调节方面仍存在显著不足。
其次,全国碳市场的配额分配规则缺乏动

态调整机制。 目前,中国碳市场仍以免费分配

为主,配额分配量主要基于历史排放数据,而未

能根据技术进步或经济变化动态调整。 这种分

配方式可能导致部分高排放企业获得过多配

额,甚至出现配额过剩的现象,从而削弱市场整

体减排效率[２１]。 相比之下,欧盟碳市场通过拍

卖机制和动态调整手段有效平衡了市场供需,
并结合碳“地板价”和上限机制提高了市场稳

定性[２２]。 这些经验表明,动态调整配额分配是

提升市场适应性的关键。 此外,由于市场机制

尚不完善且碳金融产品种类有限,中国碳市场

流动性较低,部分试点市场的交易频率不高,进
一步加大了市场价格波动的不确定性[２３]。

从地方试点的经验来看,各地在动态调节

机制方面进行了许多探索,为未来发展提供潜

力。 例如,广东碳市场通过实施配额拍卖机制,
结合碳金融创新工具(如碳基金和绿色信贷),
提高了市场的活跃度和价格稳定性[３]。 北京

市试点则通过碳普惠制鼓励小型企业和个人参

与碳市场[１７],增强了市场的包容性和灵活性。
此外,全国正在加快建设统一的监测、报告与核

查体系,并通过区块链技术和大数据分析手段

提升碳排放数据的透明度和实时性[２４]。 这种

技术手段将为动态调整配额分配、碳价调控和

·７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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市场监管提供坚实的技术基础。

２　 中国碳市场的多维评估

２. １　 全国与地方市场规则的统一性影响政策

的一致性与协同效应

政策一致性与协同效应是碳市场政策运行

效果的重要评估维度。 碳市场需要与其他政策

工具在目标设定、时间安排和执行方式上保持

一致性,才能避免政策冲突或资源浪费[２５]。 协

同效应则强调不同政策工具之间是否能够通过

互补性作用增强减排效果或降低经济成本[２６]。
在中国,地方试点市场在初期建立了各自

的配额分配规则和交易机制,但全国碳市场上

线后,地方碳市场的运行规则与全国碳市场未

能完全实现统一[３]。 这种不一致性导致部分

企业在全国碳市场与地方碳市场之间面临规则

冲突。 相比之下,欧盟碳市场通过逐步统一政

策规则,确保了成员国市场的一致性,并通过调

整配额总量实现逐年减排[２７]。 中国可以借鉴

这一经验,通过加强全国与地方市场的规则统

一和配额协调,提升政策的一致性。 此外,中
国的可再生能源补贴政策与碳市场的价格信

号存在一定的冲突[１０],而在碳价格较低时,补
贴政策可能削弱碳市场对企业技术创新的激

励效果[２８]。
２. ２　 碳价水平与收入回收机制决定经济与技

术效率

经济与技术效率是衡量碳市场是否以最低

成本实现减排目标并促进技术创新的核心指

标。 市场化的碳交易机制可以在企业间优化资

源配置,显著降低减排成本。 碳市场通过价格

信号引导企业内化碳排放成本,是推动低碳经

济转型的重要手段[２９]。 进一步来说,价格信号

的强度与碳市场的经济绩效高度相关。
在中国,全国碳市场的碳价长期处于较低

水平。 例如,２０２２ 年全国碳市场的平均价格约

为 ６０ 元 /吨,与欧盟碳市场的 ９０ 欧元 /吨相比

明显偏低[１５]。 低碳价虽然在短期内降低了企

业的履约成本,但同时也削弱了企业投资低碳

技术的动力。 部分企业选择通过购买廉价配额

履约,而非进行深度技术改造。 相比之下,欧盟

碳市场通过逐步提高碳价水平,显著增强了市

场的经济效率,并有效刺激了低碳技术的研

发[２７]。 此外,中国碳市场的收入回收机制尚未

充分建立,拍卖收入对清洁能源和低碳技术研

发的支持力度有限[３],然而收入回收机制是碳

市场实现长期经济效益的重要组成部分[２９]。
广东碳市场试点通过拍卖收入设立了绿色基

金,用于支持节能减排项目,在地方层面取得了

显著成效[３０]。 这一经验表明,碳市场收入如果

优先用于支持低碳技术研发,可以显著提升市

场的经济绩效。 未来,中国可以通过引入碳价

格下限机制,增强价格信号的稳定性和强度,同
时建立统一的收入回收机制,将市场收入用于

推动经济结构的绿色转型。
２. ３　 社会分配机制与公众参与决定碳市场的

公平性与接受度

社会分配与公平性是碳市场政策设计中不

可忽视的维度,碳市场可能通过能源价格上涨

对低收入群体产生不利影响,因此需要合理设

计收入分配机制,以缓解政策的社会成本[３１]。
此外,公众的认知与参与度是政策社会绩效的

重要组成部分。 透明的信息披露和公众教育可

以显著提升政策的接受度[９]。
在中国,全国碳市场的收入分配尚未充分

考虑低收入群体的利益。 随着电价上涨的传导

效应,低收入家庭的能源支出比例可能显著增

加,而现有政策缺乏针对弱势群体的直接补偿

措施[１４]。 相比之下,德国通过碳收入回收机

制,为低收入家庭提供直接补贴,同时降低居民

电价附加费,从而有效缓解了政策的不公平

性[３１]。 中国可以借鉴这一经验,将碳市场的收

入部分用于补贴低收入家庭的能源消费,或通

过立法设立专项资金支持弱势群体改善生活。
公众认知与参与不足也是限制政策社会绩

效的重要因素。 调查显示,中国公众对碳市场

·８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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政策的认知率不足 ４０％,公众教育的缺乏在一

定程度上削弱了政策的社会影响力[１４]。 未来,
可以通过政策宣传和碳普惠项目的推广,提升

公众对碳市场的理解和支持,为政策的持续实

施营造良好的社会氛围。
基于政策一致性与协同效应、经济与技术

效率以及社会分配与公平性三个维度的分析显

示,中国碳市场在政策设计与实施中取得了一

定成绩,但仍存在显著的改进空间。 在政策一

致性方面,全国与地方市场的规则协调性有待

提升;在经济与技术效率方面,低碳价和收入回

收机制的不足限制了技术创新和经济结构转

型;在社会分配与公平性方面,政策的收入分配

机制和公众参与水平需要进一步加强。 通过优

化政策设计,中国碳市场有望在实现碳减排目

标的同时,推动经济与社会的可持续发展。

３　 结论与建议

研究发现,中国碳市场在中央与地方政府、
企业多方协作下逐步完善,政策工具在总量控

制与交易机制的功能性和地方创新的协同性方

面展现出显著成效。 然而,碳市场在动态适配

性、价格信号稳定性、配额分配机制及社会公平

性等方面仍有改进空间。 基于上述分析,本文

提出以下政策建议:
一是应优化配额分配机制,逐步从免费向

免费与有偿相结合的方式过渡。 当前,全国碳

市场的配额以免费为主,但应优先对碳排放总

量相对稳定的行业(如发电行业)实施总量控

制,实现从“强度控制”向“总量控制”的平稳过

渡。 在高排放行业引入基准线法,以行业先进

技术水平为基准,推动精准分配与公平减排。
二是通过建立配额储备和动态调节机制,

调整供需关系,避免因配额过剩导致碳价低迷

或因供给不足引发价格波动,为企业履约提供

稳定环境。 其次,应提升碳价信号的合理性和

稳定性,充分发挥价格发现功能。 碳价作为碳

市场运行的核心,其稳定性直接影响企业减排

投资决策。 建议完善价格监测和风险预警机

制,利用全国碳市场管理平台实时跟踪碳价变

化,建立价格异常波动的应急响应机制。
三是通过优化配额分配规则和储备配额释

放机制,确保价格保持合理波动区间。 强化碳

排放数据质量管理,提升数据透明度,为市场提

供可靠的价格发现基础,逐步形成“稳定透明”
的碳价机制,激励企业加大减排投入。

四是应加强中央与地方协同治理,构建高

效运行的全国碳市场。 在中央统一领导下,充
分发挥地方生态环境主管部门在名录管理、数
据核查和配额分配中的执行作用。 建议通过全

国碳市场管理平台,为地方提供技术支持和专

项培训,帮助其熟悉市场规则。 同时,在统一框

架下,为地方政策实施预留灵活性。 例如,可
结合地方试点经验,在碳排放行业扩围、市场

调节机制创新等领域探索适应区域特点的运

行模式。
五是应强化社会公平性保障,减少政策对

弱势群体和中小企业的潜在影响。 碳市场政策

可能通过能源价格传导增加成本负担,因此需

完善社会公平性保障机制。 建议扩大 ＣＣＥＲ 的

适用范围和抵销比例,为中小企业履约提供更

多选择。 同时,设立专项资金,将市场收入的一

部分用于缓解低收入群体的支出压力,确保政

策的包容性。 此外,通过信息平台和宣传活动

普及碳市场规则,提升公众认知与支持,营造良

好社会氛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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